
租户拒付商铺租金

户主起诉索赔获支持

近日，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 依法判决解除原告金某与被告李某签订的 《商铺

租赁合同》， 李某返还商铺及支付尚欠的租金。

2018 年 8 月 31 日， 金某与李某签订 《商铺租赁合

同》， 约定金某将其所有的位于华容县章华镇迎宾北路的

一处商铺出租给李某使用， 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9 月 1 日

至 2020年 9月 1 日， 租金每月 1000 元， 签订合同时一次

性支付 12 个月的租金 12000 元， 租赁期间不得以任何理

由调整租金。

签订合同时， 应缴纳房屋押金 1000 元， 合同期满后

全额退还。

合同签订后， 金某按约将商铺交付给了李某使用， 但

李某并没有按约缴纳押金 1000 元， 租金也只支付了 2018

年 9 月至 11 月三个月的 3000 元。 之后， 经金某多次催

讨， 李某一直没有支付剩余租金， 也不愿意腾出房屋， 仍

占用商铺至今。 金某无奈诉至法院， 要求解除合同， 李某

返还商铺并支付尚欠的租金。

法院审理认为， 金某与李某签订的 《商铺租赁合同》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为

有效合同， 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

金某已依据合同向李某交付了商铺， 李某理应按约支付租

金， 李某逾期不支付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 金某要求

解除合同、 返还商铺并支付尚欠租金的诉讼请求， 符合法

律规定，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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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母怒告女婿分遗产

法官调解祖孙三代解心结

日前，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

起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遗产继承纠纷， 办案法官收到此短信，

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陶父、 陶母系杨某某的岳父母。 今年 3 月， 陶父、 陶

母的女儿陶女突发疾病， 经治疗无效后死亡。 岳父母认为，

杨某某未能全力救治而导致其痛失爱女， 一怒之下将女婿

和未成年的外孙诉至博望区法院， 请求法院对其女儿的遗

产进行分割。

承办法官收到案件后， 考虑到一方是上了年纪又遭受

丧女之痛的父母， 一方是痛失妻子的女婿和年幼的孩子，

若处理不当， 可能会对双方造成二次伤害， 使家庭亲情雪

上加霜。

于是， 承办法官积极联系双方当事人， 组织调解。 承

办法官先重点了解陶女的病情及死因， 约见了杨某某， 仍

在伤痛中的杨某某陈述妻子的突发病状及其积极救治的情

况， 并表示愿意依法分割遗产， 但儿子尚小， 为了妻子治

病及前期买房已负债累累， 希望岳父母体谅， 可岳父母仍

不愿调解。

承办法官考虑如判决结案， 势必加深祖孙三代之间的

隔阂。

调解中， 承办法官注重从维系亲情的重要性方面说理，

同时兼顾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最终， 在多方努力下， 两位老人和女婿达成和解协议，

并将部分继承的遗产赠与外孙， 嘱托女婿在今后的生活中

照顾好孩子。

男子消费女友信用卡10万

分手拒不还款被起诉

韦艳 （化名） 与王志 （化名） 曾是恋人关系， 因王志在

恋爱期间刷韦艳信用卡共计 10 万元， 分手后仍拒不还钱，

被韦艳告上法庭。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该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王志与韦艳在 2014 年相识后， 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

这段恋情只维持了一年两人就分手了。 恋爱期间， 王志用韦

艳名下的多张信用卡进行消费， 数额达 10 万元。 两人分手

后， 王志写下欠条， 约定王志于 2016年底偿还韦艳 5 万元，

剩下的 5万元在 2017年底还清。

然而约定时间已过， 王志却一直未归还欠款。 多次催还

无果后， 今年 4月， 韦艳将王志诉至柳江法院， 诉请王志归

还欠款 10万元， 并以月利率 2%支付利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王志与韦艳之间借款事实清楚、 证

据充分， 双方借贷关系成立， 综合全案， 依法支持了韦艳的

诉请。

在本案中， 两人原本是一对情侣， 却因为财产纠纷变成

了原被告。 现如今支付宝、 微信等新型线上支付方式的出

现， 使得钱款的支付变得更加迅速和便利， 此类借贷纠纷案

件也逐渐增多。 情侣之间应当分清楚彼此之间经济往来的具

体性质， 是赠与、 借贷还是其他的共同生活支出等， 做到明

明白白。

法官在此提醒， 恋爱中的男女双方， 千万不要被爱情冲

昏了头脑， 在自己男 /女朋友明确提出要借款的时候， 一定

要留存借款凭据， 以防导致最后“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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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患者就医遭摸胸案终审宣判
涉案医生败诉面临拘留七天处罚

本期 “非常阅读 ”

推荐的是今夏热播剧

《隐秘的角落》 之原著

《坏小孩》。 我们不难发

现， 三个小孩之所以变

坏， 家庭因素很关键。

如何避免养出 “坏小

孩”？ 笔者有以下拙见：

首先， 父母懂法， 以身作则。 父母是正

派人， 孩子从日常生活中， 就能学习到父母

做事的方法。 当孩子犯了原则性错误时， 家

长严厉制止， 让孩子知道 “事有可为有不可

为”， 永远不要想着走歪门邪道。

其次， 父母将社会规则、 法律意识列入

家庭教育。 制定一些原则性的规矩， 一旦制

定好， 任谁都不能破坏， 让孩子懂得自由不

是毫无原则的自由， 而是需要一同遵守规

则， 让孩子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

最后， 做孩子的坚强后盾。 让孩子知道

如果有人做了特别过分的事情， 一定要告诉

爸爸妈妈， 比如有人摸内衣内裤盖住的地

方， 有人多次故意打人抢夺财物等。 孩子受

到侵犯， 家长要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孩子， 让

孩子知道自己有依靠， 敢于向犯罪说不。

只有社会、 学校、 家长多方面共同努

力， 给孩子开启法律明灯， 才能避免更多

“坏小孩” 的诞生。

王睿卿

给孩子开启法律“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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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经过一年多的等待， 蚌埠女孩小鱼

（化名） 终于等来了终审判决。

日前， “女患者就医遭摸胸案” 在安

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蚌

埠中院”） 二审宣判， 涉案医生仝某某败

诉。 也就是说蚌埠中院认为仝某某猥亵小

鱼的行为成立， 仝某某将面临行政拘留七

天的处罚。

此前， 该案一审由蚌埠市蚌山区人民

法院作出 （2019） 皖 0303 行初 82 号行政

判决， 仝某某不服遂向蚌埠中院提起上

诉。

二审中， 仝某某将蚌埠市公安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 （以下简称 “经开分局”）、 蚌

埠市公安局告上法庭， 小鱼作为该案的第

三人。

蚌埠中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并与

2020年 6月 30日终审宣判。

一审认定涉案医生构成猥亵

2019 年 5 月 25 日 16 时许， 第三人

小鱼因咽喉不适， 去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以下简称 “蚌医二附院”） 耳鼻喉

科就诊， 原告仝某某在询问病情并初步检

查后认为需要给小鱼做喉镜检查以及听诊

心肺， 遂让小鱼交费并领取了麻药。

在小鱼含麻药期间， 仝某某仅告知小

鱼要听一下心肺， 但未明确告知会涉及小

鱼的乳房部位。

仝某某先掀开小鱼后背的衣服用听诊

器听了五六次， 接着绕到小鱼前方用听诊

器继续听诊， 其间仝某某的手触碰了小鱼

右侧乳房。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 小鱼认为仝某某

存在故意抓胸的行为， 遂到导医台进行投

诉， 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经开分局接警后， 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对仝某某处以行政

拘留七日的处罚。

仝某某不服， 向蚌埠市公安局申请行

政复议， 蚌埠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

定， 维持了经开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

仝某某仍不服， 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 经开分局对仝某某制作的询

问笔录中载明： 仝某某陈述其为小鱼听诊

时， 拿着听诊器从胸罩上面伸进去插到右侧

乳房的右下侧， 手碰到了其右侧乳房， 认为

碰到乳房不可避免。

仝某某认可听诊涉及到女性乳房等隐私

部位时， 应当履行告知义务， 且正常情况下

需要女性第三人在场。

本案中， 仝某某给小鱼听诊时并未告知

其听诊器会触碰她的乳房， 当时也没有同性

第三人在场， 仝某某承认是其工作失误， 并

认为这违反了相关的医学行业准则和行为规

范。

是否存在猥亵事实成争议焦点

仝某某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称， 自己

的听诊过程没有问题， 自己是冤枉的， 受到

公安部门的处罚非常委屈， 小鱼发表的言论

是对仝某某的诽谤。

一方面是小鱼认为仝某某对自己的袭胸

行为涉嫌猥亵， 另一方面是仝某某大喊冤

枉， 甚至不惜在行政复议失败后将当地公安

部门告上法庭。

因此， 本案的焦点在于仝某某在对小鱼

听诊过程中是否存在猥亵事实。

蚌埠中院认为： 首先， 从本案案发情况

来看， 第三人小鱼与上诉人仝某某素不相识

并无矛盾， 小鱼在就诊当日、 当时即向医院

领导哭诉其遭到“袭胸”， 要求来人处理此

事， 后紧接着向公安机关报案， 故本案案发

及时。

其次， 从小鱼多次陈述事实来看， 其在

向公安机关多次陈述中均指控仝某某对其猥

亵， 陈述具体事实内容明确、 条理清晰。

再次， 在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时， 小鱼陈述仝某某采用的是直接将小鱼衣

服掀至脖子处， 使小鱼整个胸部暴露在外，

用听诊器直接接触皮肤听诊的方式， 并非仝

某某陈述的手伸入衣服内听诊， 同时小鱼陈

述仝某某在对其听诊时， 手部具有从上往下

穿越乳罩内部直接接触乳房的行为。

公安机关第一次向仝某某询问时， 仝某

某陈述是“右手拿着听诊器从胸罩的上面插

到乳房的右下边”， 并认可自己的行为违反

了诊疗规范， 本案证人也证实了对女性肺部

听诊的常规做法及要求。

故上诉人仝某某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

定。

综上， 蚌埠中院认为仝某某的行为能够

认定构成猥亵行为。

此外， 蚌埠中院对被上诉人经开分局作

出的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以及蚌埠市公安局作

出的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均给予了认定事实清

楚、 程序合法的认定。

涉案医生存在猥亵他人行为？

在二审判决书的描述中， 提到一条小鱼

向法院提供的证据。 内容大致为， 小鱼向法

院提供了七位同样情况被害人的微信聊天记

录截图， 证明了七位被害人在诊疗过程中被

仝某某猥亵的事实， 其中一位受害人还提供

了蚌医二附院的病例， 上面有仝某某的名称

和电话， 仝某某还存在经常猥亵他人的情

形。

此前， 记者通过小鱼辗转联系上一位自

称被仝某某涉嫌猥亵的女孩。

女孩说， 事发在 2018 年 11 月前后， 当

时她是在蚌埠高校就读的一名大学生。 因为

喉咙上长了异物去蚌医二附院耳鼻喉科就

诊， 仝某某是她的接诊医生， 仝某某说要对

女孩进行手术治疗， 女孩喝麻药的经历和小

鱼类似。

在女孩手术过程中， 仝某某突然一把抓

住了女孩的胸， 还抚摸了几下， 女孩立即将

仝某某的手打开了， 并予以质问。

女孩记得， 事后仝某某解释称， 这是怕

女孩心慌。 女孩说， 之前仝某某并没有告知

她， 事发特别突然。 好在当时女孩穿着外

套， 没有像小鱼遭遇的如此严重。

小鱼补充说道， 当时女孩并未立即报

警， 作为学生的她心里有委屈、 有愤怒但又

害怕。 看到小鱼在网上揭发仝某某以后， 女

孩主动向公安机关反映了自己的遭遇， 并做

了相关笔录。

不过， 二审判决书中， 并未对该女孩所

说的内容进行相关描述。 小鱼表示， 已经将

网友的聊天截图提供给了警方， 警方进行了

相关调查， 警方对仝某某猥亵行为认定时，

应该也参考了网友的说法。

（来源： 津云新闻客户端）


